
咸宁大道西延伸段（一期）10kv路灯配电工程施工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HNXZ-2023-HB-XMZB-0747-1）

       
公示结束时间：2023年 11月 17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咸宁大道西延伸段（一期）10kV路灯配电工程施工招标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湖北兴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281.933711万元，质

量：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工期/交货期/服务期：6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武汉铮龙电力技术有限公司，投标报价：276.322259万元，质

量：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工期/交货期/服务期：6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湖北利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282.161917万元，质

量：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工期/交货期/服务期：6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湖北兴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超二级机电专业建造师    

鄂 242212220734;

      中标候选人(武汉铮龙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周媛二级机电专业建造师     

鄂 242212118835;

      中标候选人(湖北利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徐莉二级机电专业建造师  

鄂 242212119377;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湖北兴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均已响应。;

      中标候选人(武汉铮龙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均已经响应;

      中标候选人(湖北利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均响应;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湖北兴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通过资格审查，符合审查，详

细评审。;

      中标候选人(武汉铮龙电力技术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资格审查，符合审查，详细审

查均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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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候选人(湖北利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资格审查，符合审查，详细审

查均已经通过;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各有关当事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限届满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向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列明事实，并依法举证），逾期将不再受理（邮寄传真一律不予受

理）。

三、其他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咸宁市路灯管理服务中心的委托，于 2023年 11

月 13日就“咸宁大道西延伸段（一期）10kv路灯配电工程施工招标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

方式进行采购，现就本次采购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一、采购项目名称：咸宁大道西延伸段（一期）10kv路灯配电工程施工招标项目

二、采购项目简要说明：按照图纸及甲方要求完成咸宁大道西延伸段（一期）10kV路灯配

电工程施工招标。

 三、公告媒体及日期：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公告期限：三个日历天

开标日期：2023年 11月 13日上午 9：30时

四、地点：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开标室（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楚天都市花园 C

座 22D室）

五、第一中选候选人名称：湖北兴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166号东湖春树里二期普提金国际公寓第 8幢 1单元 12

层 26号

施工期为 2个月

项目负责人：李超

成交金额：人民币贰佰捌拾壹万玖仟叁佰叁拾柒元壹角壹分元整（￥:2819337.11元）。

第二中选候选人名称：武汉铮龙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成交供应商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佛祖岭三路 9号

施工期为 2个月

项目负责人：周媛

成交金额：人民币贰佰柒拾陆万叁仟贰佰贰拾贰元伍角玖分整（￥:2763222.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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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选候选人名称：湖北利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成交供应商地址：咸宁市淦河大道 12号 3幢 1层 103号

施工期为 2个月

项目负责人：徐莉

成交金额：人民币贰佰捌拾贰万壹仟陆佰壹拾玖元壹角柒分整（￥:2821619.17元）。

六、联系事项：

采购单位：咸宁市路灯管理服务中心

联系人：余冬林          联系电话：13329989870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鹏          联系电话：15527992128

联系地址：武昌区中北路 1号楚天都市花园 C座 22楼 B室

各有关当事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限届满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向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列明事实，并依法举证），逾期将不再受理（邮寄传真一律不予受理）。

2023年 11月 14日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咸宁大道西段延伸工程建设协调指挥部。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咸宁市路灯管理服务中心                         

   地    址：湖北省咸宁市淦河大道 19号                                                 

   联 系 人：余冬林                             

   电    话：13329989870                                                   

   电子邮件：1622316961@qq.com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号楚天都市花园 C座 22楼 B室

   联 系 人： 薛飞、袁军、李鹏

   电    话： 027-87319069

   电子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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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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